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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2019年宝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接第三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

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

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旨在反映一

定时期内居民所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

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期

内城乡居民家庭成员人均获得的、可用

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

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

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

收入可以体现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及生

活水平变化情况。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

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注释  

1. 本资料为初步统计数。

2. 本公报表格中符号“#”表示其

中项。

3. 地区生产总值、各行业增加值绝

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

算。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2 年制定的《三

次产业划分规定》，第一产业增加值不含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4. 此公报数据若与上年公报数据

有不衔接之处，系按 2018 年统计年报最

终核准数据或普查相关资料调整。根据

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对地区生产总值历

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数据来源 ：本公报财政数据来自财

政局 ；水产品产量、用水量数据来自水

利局 ；保障性住房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外贸进出口数据来自西安海关；

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招商局 ；广播电

视、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局 ；公路

客货运输量、运输周转量数据来自交通

运输局 ；民用汽车数据来自公安局 ；邮

政业务总量数据来自邮政管理局 ；年末

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用

户数等数据来自电信公司 ；金融数据来

自市金融办 ；银行数据来自人民银行宝

鸡市中心支行 ；保险业数据来自市保险

协会 ；教育数据来自教育局 ；科技项目、

专利数据、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科技局；

文物数据来自文物局 ；卫生数据来自卫

健委 ；体育数据来自体育局 ；城镇新增

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医疗保障、新农

合数据来自医保局 ；社会服务、低保和

五保供养数据来自民政局 ；环境监测数

据来自生态环境局 ；气象预警、平均气

温等数据来自气象局 ；林业等数据来自

林业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局。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2019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 建金〔2015〕26 号 )

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宝鸡市住房公积金 2019 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

一、机构概况
（一)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19 名委员， 

2019 年召开 2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

项主要包括 ：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

归集使用计划及 2018 年度归集使用

计划执行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

请示》；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增值收

益分配方案。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市人民政

府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参公管理事

业单位，设 3 个科，13 个管理部。从

业人员 142 人，其中，在编 77 人，非

在编 65 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 ：2019 年，新开户单

位 485 家, 实缴单位 4760 家，净增

单 位 358 家 ；新 开 户 职 工 2.24 万

人，实缴职工 28.57 万人，净增职工

0.61 万人 ；缴存额 30.96 亿元，同比

增长 13.78%。2019 年末，缴存总额

263.1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33 %；

缴存余额 100.3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90%。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

务的银行 13 家，与上年相同。

（二）提取：2019 年，提取额 17.95

亿元，同比下降 0.83%；占当年缴存额

的57.98%，比上年减少8.54个百分点。

2019 年末，提取总额 162.86 亿元，比上

年末增加 12.39%。

（三）贷款

1. 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

最高额度 40 万元，其中，单缴存职工

最高额度 30 万元，双缴存职工最高额

度 40 万元。

2019 年，发 放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0.8694 万笔 24.20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3.24%、6.75%。

2019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7.09

亿元。

2019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

贷 款 5.43 万 笔 119.94 亿 元，贷 款

余额 89.56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9.08%、25.28%、23.62%。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9.27%，

比上年末增加 6.29 个百分点。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12 家，比上年增

加 1 家。

2.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

建设项目贷款 ：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

业务。

（四）购买国债 ：2019 年，购买记

账式国债 0.20 亿元。2019 年末，国

债余额0.2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0.20 

亿元。

（五）融资 ：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

业务。

（六）资金存储 ：2019 年末，住房

公积金存款 10.77 亿元。其中，活期

1.74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9.03

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 ：2019 年末，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

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

余额的 89.47%，比上年末增加 6.49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 一 ）业 务 收 入 ：2019 年，业

务 收 入 29389.65 万 元，同 比 增 长

12.76%。存款利息 3377.09 万元，委

托贷款利息 26011.77 万元，国债利息

0.00 万元，其他 0.79 万元。

（ 二 ）业 务 支 出 ：2019 年，业

务 支 出 14816.88 万 元，同 比 增 长

18.87%。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13967.93 万元，归集手续费 0.00 万

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843.75 万元，其

他 5.19 万元。

（三）增值收益 ：2019 年，增值收

益 14572.77 万元，同比增长 7.16%。

增值收益率 1.57%，比上年减少 0.14

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 ：2019 年，提

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8743.66 万元，提

取管理费用 2185.92 万元，提取城市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

金 3643.19 万元。

2019 年，上 交 财 政 管 理 费 用

2719.72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9519.02 万元。

2019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

额 36450.17 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41769.42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19 年，管

理费用支出 2695.00 万元，同比增

长 9.55%。其中，人员经费 912.80 万

元，公用经费 46.20 万元，专项经费

1736.00 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 ：2019 年末，

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0.00 万元，逾期

率 0.00‰。

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增值收

益的 60% 提取。2019 年，提取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 8743.66 万元，使

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00 万元。2019 年末，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余额 36450.17 万元，占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的 4.08%，个人住房贷款

逾期额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

比率为 0.00%。

（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

项目贷款：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业务。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2019 年，实缴单

位数、实缴职工人数和缴存额同比分

别增长 8.13%、2.18% 和 13.78%。

缴存单位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 45.60%，国有企业占 31.18%，

城镇集体企业占 1.47%，外商投资

企业占 1.3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

他城镇企业占 14.53%，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40%，其他占

5.48%。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 41.83%，国有企业占 39.34%，

城镇集体企业占 2.99%，外商投资

企业占 2.41%，城镇私营企业及其

他城镇企业占 8.37%，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21%，其他占

4.85% ；中、低收入占 100.00%，高

收入占 0.00%。

新 开 户 职 工 中，国 家 机 关 和

事业单位占 23.45%，国有企业占

34.87%，城镇集体企业占 2.61%，外

商投资企业占 3.89%，城镇私营企业

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25.55%，民办非

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32%，其他

占 8.31% ；中、低收入占 100.00%，

高收入占 0.00%。

（二）提取业务:2019 年，7.32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17.95

亿元。

提取金额中，住房消费提取占 

74.25%（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占 29.90%，偿还购房贷款本

息占 42.65%，租赁住房占 1.32%，

其他占 0.38%）；非住房消费提取

占 25.75%（ 离 休 和 退 休 提 取 占

20.6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

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3.23%，出境定

居占 0.00%, 其他占 1.90%）。

提 取 职 工 中，中、低 收 入 占

99.97 %，高收入占 0.03%。

（三）贷款业务

1. 个人住房贷款 ：2019 年，支

持职工购建房 105.03 万平方米，年末

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

贴息贷款）为 23.95%，比上年末减少 

0.71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

支出 41392.22 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5.56%，90-

144（ 含 ）平 方 米 占 88.20%，144

平方米以上占 6.24%。购买新房占

88.05%（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

0.00%），购买二手房占7.28%，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00%，其他

占 4.67%。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

请贷款占 25.65%，双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 74.35%，三人及以上缴存职

工共同申请贷款占 0.00%。

贷 款 职 工 中，30 岁（ 含 ）以

下 占 37.12%，30 岁-40 岁（ 含 ）

占 37.81%，40 岁-50 岁（ 含 ）占

20.58%，50 岁 以 上 占 4.49% ；首

次申请贷款占 97.39%，二次及以上

申请贷款占 2.61% ；中、低收入占

88.20 %，高收入占 11.80%。

2. 异地贷款 ：2019 年，发放异

地贷款 2229 笔 60793.90 万元。2019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78639.30

万元，异地贷款余额 137538.12 万元。

3. 公转商贴息贷款：宝鸡市没有

开展此项业务。

4.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

目贷款 ：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业务。

（四）住房贡献率 ：2019 年，个

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

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

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

为 121.22%，比上年减少 12.16 个

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

更情况。

无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

及执行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

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

整情况 ；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 ；当

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

条件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当年住房

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等。

1.2019 年住房公积金政策没有

大的调整 ；

2.2019 年基数调整是本年七月

份的发文调整 ：

（1）2019 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月基数为职工本人 2018 年度月

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计算口径以国

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统制字〔1990〕1 号）为准。

（2）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基数上限，不得高于我市 2018 年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即

15564 元/ 月。

（3）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基数下限不得低于我市公布的最低

工资标准。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

凤县缴存基数不得低于 1700 元/ 月。

岐山县、眉县、凤翔县、扶风县、千阳

县、陇县、太白县、麟游县缴存基数不

得低于 1600 元/ 月。

（4）2019 年新参加工作和新调

入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以职

工个人当月工资总额为计算依据。

（5）单位内部封存职工不进行缴

存基数调整，不计入汇缴人数及金额

的合计。

（6）此次调整仅对缴存基数进行

变更，缴存比例严格按照单位和个人

均不得高于 12%、不低于 5% 的要求

执行。

（7）执行时间 ：2019 年 7 月 1 日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3. 当年利率执行标准：五年以下

（含五年）2.75％；五年以上 3.25％。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包括服

务网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

情况等。

全面加强全系统工作人员业务

技能培训和服务设施建设，先后为金

台、渭滨、千阳、扶风、陈仓 5 个管理

部购置或租用了新的业务办公用房，

设置统一服务大厅，统一标准、统一

管理，服务群众的办事环境得到全面

改善，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升 ；综合服务平台顺利通过

住建部专家组验收，实现了服务手段

的统一管理和多样化，服务渠道主要

包括线下办事大厅、门户网站、网上

服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自助服务终端、支付宝城市服

务、短信、12329 热线等，极大地方便

了广大缴存人，线上服务能力得到进

一步增强。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

括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

据标准贯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

入情况等。

顺利完成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

迁移、网络接入与实施、资源申请与

交付、系统测试等工作。按期接入住

建部数据区块链，成功实现了公积金

数据每日自动上报。进一步完善了基

础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和改进结算应

用系统接入，顺利完成网站迁移工

作，切实提高了信息化运维水平和安

全防御能力。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包括 ：文明单

位（行业、窗口）、青年文明号、工人

先锋号、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巾帼文明岗）、先进集体

和个人等。

2019 年，中心先后荣获“市级文

明单位标兵”、“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

岗”、“巾帼文明岗”、“政风行风测评

优秀单位”、“综治及平安建设优秀

单位”、“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等光荣

称号。市直属管理部主任贾宏峰同志

荣获第五届“陕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光荣称号，副主任牟怀仁同志荣

获市直机关工会工作先进个人，副调

研员王军奎同志在庆祝建党 98 周年

知识竞赛中荣获二等奖，市直属管理

部李存斌同志荣获市直机关优秀共

产党员光荣称号，会计科副科长苗红

星同志荣获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

者光荣称号，凤县管理部主任赵云同

志在市直机关党纪法规知识竞赛中

荣获优秀奖。

（六）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2019 年度，没有进行行政处罚 ；

2019 年 度，因 借 款 人 姚 某、

罗某逾期还款，对其进行民事诉

讼，并强制执行回金额共计人民币

374382.07 元。

（七）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

员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无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 年 3 月 30 日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公告专栏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 宝鸡徕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丢失开户许可

证，号码为 ：J7930004679301。

* 张建军、王春兰丢失房产证，号码为 ：陕

（2017）眉县不动产权第 0000895。

* 陈 皓 宇 丢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号 码 为 ：

P610442879。

* 杨宝琴丢失执业药师资格注册证，号码为 ：

611217030425。

* 付 一 航 丢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号 码 为 ：

宝鸡市金台区一茶源饮料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610303MA6XE7J8X2，原经营

者侯永娟（61032219******0341）现变更为张

蓉（61030319******3021），期间无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变更声明
T610371202。

* 刘 莹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

610323198508166345。

* 王 学 明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

610104197902086197。

* 宝 鸡 市 金 台 区 小 杨 棋 牌 店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号 码 为 ：

92610303MA6XADGT7H。

* 宝 鸡 佳 苑 商 务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丢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号 码 为 ：

G1061030400357510T。

开设护理学、药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土木工程、会计、金融、法学、
电气工程、计算机、机械工程、热能动力、环境工程、安全工程、资源勘查、
机电一体化信息管理等。贫困户资助学费，毕业颁发大专或本科毕业证
书，国家承认学历，带身份证、毕业证、护士资格证原件报名。

上名牌大学   创辉煌人生
西安交通大学远程教育   大专本科招生

随时拿起手机在网上报名，两年半总学费 8400 元至 8610 元。
招生很快要结束，请抓紧时间报名。

陕西秦岭专修学院是全国优秀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报名地址 ：宝鸡市红旗路北段（经一路西口）陕西秦岭专修学院
电话 ：2893939    3219900   15319266688（同微信）


